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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15322《可燃气体探测器》的第1部分。GB15322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2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3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4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可燃气体探测器。

本文件代替GB15322.1—2019《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

器》,与GB15322.1—201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b) 增加了按适用场所的分类方式(见4.1);

c) 删除了光纤传感式探测器的分类[见2019年版的3.3c)];

d) 删除了测量范围在100%LEL以上的探测器的分类[见2019年版的3.1c)];

e) 增加了外壳和防爆要求(见5.2);

f) 增加了主要部(器)件性能(见5.3);

g) 增加了探测报警功能(见5.4);

h) 增加了通信功能(见5.5);

i) 增加了历史事件记录功能(见5.6);

j) 更改了报警设定值和量程(见5.7.1,2019年版的4.3.1.8);

k) 删除了报警重复性、探测器互换性能、振动(正弦)(耐久)试验和低浓度运行(见2019年版的

4.3.6、4.3.10、4.3.16、4.3.20);

l) 更改了通信传输性能(见5.15,2019年版的4.3.9);

m) 增加了盐雾试验、交变湿热(运行)试验、二氧化硫(SO2)腐蚀(耐久)试验(见5.21);

n) 增加了抗食用油油烟干扰性能、抗老化性能和一氧化碳低浓度响应性能(见5.24、5.27、5.29);

o) 更改了具有多种目标气体的探测器响应性能(见5.30,2019年版的4.4);

p) 更改了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见第7章、第8章,2019年版的第6章、第7章);

q) 更改了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型号编制规则(见附录B,2019年版的附录A);

r) 增加了外壳燃烧性能试验(见附录C);

s) 增加了可燃气体探测器历史事件记录读取装置(见附录D);

t) 增加了抗食用油油烟干扰性能试验设备(见附录E);

u) 更改了可燃气体探测器试验设备和试验方法(见附录F,2019年版的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4年首次发布为GB15322—1994;
———2003年第一次修订时,标准编号改为GB15322.1—2003《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1部分:测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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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0~100%LEL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2019年第二次修订时,并入了GB15322.4—2003《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4部分:测量人工煤气

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内容;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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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各类工业生产现场,存在大量生产、加工、存储和输送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场所,在生产过程中可能

发生可燃性气体、蒸气的意外泄漏。随着城镇居民能源需求的不断提高,在各类商业场所和居民住宅

中,也广泛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作为生活燃气,同样存在着可燃性气体的泄漏风险。
在这些工商业场所及住宅环境中,安装使用与其应用场所和风险源相匹配的可燃气体探测器,能够有效

消除可燃性气体、蒸气意外泄漏所引发的爆炸和火灾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GB15322《可燃气体探测器》是指导我国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设计、生产、检验和使用的基础标

准,旨在描述各类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达到的基本性能以及针对探测器的试验方法等内容,拟由四个部分

构成。
———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目的在于规范工业及商业场所使用的点型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技术要求,提出产品性能的测试方案。
———第2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目的在于规范住宅环境使用的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技术要

求,提出产品性能的测试方案。
———第3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目的在于规范工业及商业场所使用的便

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技术要求,提出产品性能的测试方案。
———第4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可燃气体探测器。目的在于规范工业及商业场所使用的

线型光束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技术要求,提出产品性能的测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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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

气体探测器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分类和命名、要求、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和包装,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与商业场所使用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以下简称“探测器”)产品的设计、制造

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12978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GB/T16838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GB/T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3部分: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爆炸下限 lowerexplosivelimit;LEL
在标准大气条件下,可燃性气体或蒸气在空气中发生爆炸的最低浓度。

3.2
正常监视状态 monitoringcondition
探测器接通电源正常运行后,无可燃气体报警、故障、自检、传感器寿命到期等发生时所处的状态。

3.3
工业型探测器 industrialdetectors
安装在贮存、输送、使用和生产各类可燃性气体和易挥发可燃性液体的工业现场,用于对所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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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燃性气体、蒸气的浓度进行实时监测的探测器。

3.4
商业型探测器 commercialdetectors
安装在除住宅、公寓等家庭环境外的各类公共、商业场所,用于对所在区域内甲烷、丙烷和一氧化碳

的浓度进行实时监测的探测器。

3.5
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 industrialandcommercialdetectors
同时具备工业型探测器和商业型探测器的使用功能,满足工业及商业场所性能要求的探测器。

3.6
管井型探测器 pipelineandwelldetectors
安装在有可燃性气体聚集风险的地下管道、竖井等封闭环境中,用于对所在区域内可燃性气体浓度

进行定时监测的探测器。

3.7
系统式探测器 system-baseddetectors
自身具备工作状态指示功能,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控制和指示设备

建立通信后,能够实现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功能的工业型或商业型探测器。

3.8
独立式探测器 stand-alonedetectors
能够在安装现场独立使用,自身具备工作状态指示、测量浓度显示、声信号输出、历史事件记录存

储、现场执行部件的控制启动等功能的工业型或商业型探测器。

4 分类和命名

4.1 探测器按适用场所分为:

a) 工业型探测器;

b) 商业型探测器;

c) 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

d) 管井型探测器。

  注:各类探测器产品的典型应用场所见附录A。

4.2 探测器按采样方式分为:

a) 自由扩散式探测器;

b) 主动吸气式探测器。

4.3 工业型探测器、商业型探测器和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按工作方式分为:

a) 系统式探测器;

b) 独立式探测器。

4.4 工业型探测器按测量范围分为:

a)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探测器;

b)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包括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

4.5 工业型探测器按使用环境分为:

a) 室内使用型探测器;

b) 室外使用型探测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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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1 总体要求

5.1.1 探测器应满足本章要求,并按照第6章规定进行试验,以确认对本章要求的符合性。
5.1.2 探测器的型号编制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5.2 外壳和防爆要求

5.2.1 探测器表面应无腐蚀、涂覆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紧固部位应

无松动。
5.2.2 对探测器进行调零、标定、参数设置、复位、功能自检等通电条件下的操作不应改变其外壳的完

整性。

5.2.3 除非使用特殊手段(如专用工具或密码)或破坏封条,探测器的出厂设置不应被改变。
5.2.4 工业型和管井型探测器,以及现场与其配接的连接件、声光警报器、内部电池和外接电池箱等装

置,应按照GB/T3836.1的规定,采用满足相应标准要求的防爆型式,并取得防爆合格证明。
5.2.5 商业型探测器采用满足相应标准要求的防爆型式时,应按照GB/T3836.1的规定取得防爆合格

证明。商业型探测器的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应满足 GB/T4208—2017中规定的IP65等级的要

求,当外壳采用非金属材料时,还应满足附录C中外壳燃烧性能试验的要求。

5.3 主要部(器)件性能

5.3.1 供电电源

5.3.1.1 工业型探测器的供电电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有线通信方式的系统式探测器采用48V及以下直流电压供电,外部直流电源由与其配接

的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控制和指示设备提供;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的系统式探测器采用48V
及以下直流电压、220V交流电压或内部电池供电;

b) 独立式探测器采用48V及以下直流电压、220V交流电压或内部电池供电。
5.3.1.2 商业型探测器的供电电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有线通信方式的系统式探测器采用48V及以下直流电压供电,外部直流电源由与其配接

的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提供;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的系统式探测器采用220V交流电压或内部

电池供电;

b) 独立式探测器采用220V交流电压供电且内部设置备用电池,或仅采用内部电池供电。
5.3.1.3 管井型探测器应采用48V及以下的内部电池或外接电池箱供电。当采用外接电池箱供电

时,电池箱的供电端应设置过流保护器件,保护设定电流值不应大于探测器最大工作电流的2倍。
5.3.1.4 探测器采用48V及以下直流电压供电时,其电源输入端应具有防止极性反接的保护措施。

5.3.1.5 探测器采用220V交流电压供电时,其交流-直流转换电路应设置在内部,不应使用外置的电

源适配器。

5.3.1.6 独立式探测器内置备用电池时,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应以外部电源作为主电源。当主电源不能

保证其正常工作时,应自动切换至备用电池供电,在主电源恢复后切换为主电源供电。主、备电源的切

换不应影响探测器的正常工作。当其中一路电源不能正常工作时,探测器应在100s内进入故障状

态,故障类型应能在本机查询。

5.3.2 指示灯(器)

5.3.2.1 工业型和商业型探测器应具有独立的工作状态指示灯,分别指示正常监视、故障和报警工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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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且指示灯应具有中文功能注释。当探测器由多个独立的通电部件组成时,每一部件均应具有通电状

态指示灯。
5.3.2.2 管井型探测器应具有工作状态指示灯(器),指示其各类工作状态。
5.3.2.3 正常监视状态和通电状态指示灯应为绿色,故障状态指示灯应为黄色,报警状态指示灯应为红

色。当探测器具有多级报警设定值时,不同级别的报警指示应能明确区分。
5.3.2.4 指示灯(器)点亮时在其正前方22.5°视角内、3m处、光照度不超过500lx的环境条件下,应清

晰可见。

5.3.2.5 探测器应能通过开机或手动操作对全部指示灯(器)进行点亮自检。

5.3.3 显示器件

5.3.3.1 独立式探测器应具有显示器件,用于显示探测器的测量浓度、故障类型等信息。
5.3.3.2 具有显示器件的探测器处于报警状态,或对探测器进行功能操作时,显示器件应持续点亮。当

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时,显示器件点亮后的持续时间不应小于1min。

5.3.3.3 显示器件点亮时,探测器的显示信息在其正前方22.5°视角内、1m处、光照度为100lx~500lx的

环境条件下,应清晰可见。

5.3.4 声警报器件

5.3.4.1 独立式探测器应具有声警报器件。
5.3.4.2 独立式探测器或具有声警报器件的系统式探测器,在相应工作状态下,应能发出可明确区分的

报警或故障声信号,当同时存在报警和故障状态时,报警声信号应优先发出。声信号应能通过本机或控

制和指示设备手动消音,当探测器未接收到消音指令时,声信号应保持至探测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
5.3.4.3 在正常工作条件,环境声压级(A计权)不大于50dB的条件下,在正前方1m处,报警和故障

声信号的峰值声压级(A计权)应不小于65dB,且不大于105dB。
5.3.4.4 在外部供电电压降至85%额定电压,或探测器指示供电电池电量低的条件下,声警报器件应

能正常工作。

5.3.4.5 独立式探测器或具有声警报器件的系统式探测器应能通过开机或手动操作对声警报器件进行

自检。

5.3.5 气体传感器

5.3.5.1 探测器采用插拔结构气体传感器或传感器组件时,应具有结构性的防脱落措施。当气体传感

器或传感器组件被移除时,探测器应能在30s内进入故障状态。故障类型应能在本机或通过控制和指

示设备查询。
5.3.5.2 当探测器可同时连接多个气体传感器或传感器组件时,任一传感器或组件发生故障时均应使

探测器在30s内进入故障状态,故障类型和故障部位应能在本机或通过控制和指示设备查询。其他未

发生故障的传感器或组件应能正常工作。
5.3.5.3 商业型探测器应具有气体传感器寿命状态指示功能,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有独立的气体传感器寿命状态指示灯,指示灯为黄色;

b) 累计工作时间达到气体传感器使用期限时,寿命状态指示灯闪亮,通过本机或配接的可燃气体

报警控制器定时发出与报警声信号有明显区别的传感器寿命到期声信号;
c) 探测器表面有提示气体传感器寿命到期需更换的明显标识;

d) 在使用说明书中注明气体传感器的使用期限。

5.3.6 输出接口

5.3.6.1 独立式探测器应具有两组输出接口,分别对应不同的报警级别或可燃气体浓度测量值。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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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处于报警状态时,应至少有一组输出接口启动。当探测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时,输出接口应自动

或通过手动复位。

5.3.6.2 输出接口如具有延时功能,最大延时时间应不大于30s。

5.3.6.3 在外部供电电压降至85%额定电压,或探测器指示供电电池电量低的条件下,输出接口应能

正常启动。
5.3.6.4 探测器输出接口的类型和容量应与生产者规定的配接产品或执行部件相匹配,并在使用说明

书中注明。具有接收反馈信号功能的探测器,在接收到执行部件发出的动作反馈信号后应有状态指示。

5.3.7 接线端子

5.3.7.1 探测器与外部电源和设备连接所用的接线端子应具有清晰、耐久的功能标注或符号,相应用途

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注明。
5.3.7.2 工作电压为220V交流电压的接线端子不应与直流电压接线端子设置在同一端子排上。

5.4 探测报警功能

5.4.1 工业型探测器应能探测甲烷、丙烷、丁烷、乙炔、氢气和一氧化碳中的一种或多种气体,其他可探

测的可燃性气体、蒸气由生产者在产品标志和使用说明书中注明。
5.4.2 商业型探测器应能探测甲烷、丙烷和一氧化碳中的一种或多种气体。
5.4.3 管井型探测器应能探测甲烷和丙烷中的一种可燃气体,其他可探测的可燃性气体、蒸气由生产

者在产品标志和使用说明书中注明。
5.4.4 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工业型和商业型探测器应能实时监测所在区域的可燃气体浓度,在被监测

区域内的可燃性气体、蒸气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应发出报警信号。再将探测器置于正常环境中,
30s内应能自动或通过手动复位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
5.4.5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管井型探测器应能定时监测所在区域的可燃气体浓度,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探测器在正常监视状态下为定时测量模式,每个测量周期内,气体传感器连续工作时长不小于

10s,两个连续测量周期的开始时间间隔不大于30min。
b) 当可燃气体浓度测量值达到报警设定值时,探测器进入报警状态。在报警状态下,每个测量周

期内,气体传感器连续工作时长不小于10s,在控制和指示设备对探测器的报警信息手动确认

前,两个连续测量周期的开始时间间隔不大于5min,待报警信息被确认后,两个连续测量周

期的开始时间间隔不大于30min。处于报警状态的探测器在每个测量周期,至少将本周期内

测得的最大浓度值发送至控制和指示设备,仅当连续6个测量周期测得的浓度值小于报警设

定值时,探测器能够自动或通过控制和指示设备远程复位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且探测器报警

状态的自动恢复不能影响控制和指示设备对报警信息的保持。
c) 探测器具有手动切换至实时测量模式的功能,用于持续测量所在区域的可燃气体浓度,连续两

次发送通信信号的时间间隔不大于1min。当以实时测量模式持续工作10min以上,且其间

无任何手动操作输入时,探测器能够自动切换至定时测量模式。
d) 使用说明书中注明切换不同测量模式的操作方法,以及测量周期时间间隔,探测器单次工作时

长等参数。

5.5 通信功能

5.5.1 系统式探测器应具有通信接口,向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控制和指示设备发送通信信号,并应

满足以下要求:
a) 通信信号至少包括探测器的通信地址、工作状态和可燃气体测量浓度等信息;
b) 采用有线通信方式时,探测器与控制和指示设备的最大通信距离不小于1000m;

c) 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时,在开放空间以生产者明示的最大距离与控制和指示设备保持通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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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当探测器发生报警和故障时,控制和指示设备应在10s内接收到相应信息;当探测器与控

制和指示设备之间通信中断时,控制和指示设备应在100s内发出故障信号,并指示出故障

部位。

5.5.2 管井型探测器应具有无线通信接口,定时向控制和指示设备发送通信信号,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正常监视状态下,连续两次发送通信信号的时间间隔不大于24h,通信信号至少包括探测器

的通信地址、工作状态、电池电量,以及上一次发送信号后每个测量周期记录的可燃气体浓度

测量值等信息;

b) 当可燃气体浓度测量值达到报警设定值时,探测器进入报警状态,并在30s内向控制和指示

设备发送报警信号,至少包括探测器的通信地址、工作状态、电池电量和可燃气体浓度测量值

等信息;

c) 在报警状态下,探测器在每个测量周期向控制和指示设备发送报警信号,至少包括探测器的通

信地址、工作状态、电池电量和可燃气体浓度测量值等信息,直至探测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

d) 当探测器发生故障时,在30s内向控制和指示设备发送故障信号,至少包括探测器的通信地

址、工作状态和故障类型等信息,且连续两次发送故障信号的时间间隔不大于24h,直至探测

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

e) 当控制和指示设备超过24h未接收到探测器的通信信号时,控制和指示设备应发出通信故障

信号,并指示出探测器的通信地址;

f) 探测器定时发送通信信号的功能,不受与控制和指示设备之间通信状态的影响;

g) 使用说明书中注明探测器的信号传输距离、信号发送时间间隔和通信方式等信息。

5.6 历史事件记录功能

5.6.1 独立式探测器内部应具有历史事件记录功能。

5.6.2 历史事件记录在探测器掉电后应能保存,记录的类型和存储条数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探测器报警记录:不少于200条;

b) 探测器报警恢复记录:不少于200条;

c) 探测器故障记录:不少于100条;

d) 探测器故障恢复记录:不少于100条;

e) 探测器掉电记录:不少于50条;

f) 探测器上电记录:不少于50条;

g) 探测器消音记录:不少于20条;

h) 探测器自检记录:不少于20条;

i) 气体传感器失效记录:不少于1条。

5.6.3 独立式探测器内部应具有计时装置,日计时误差不应超过10s。

5.6.4 独立式探测器内部应具有历史事件记录读取接口,使用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或探测器历史事件

记录读取装置应能对探测器的历史事件记录完整读取。读取接口的物理特性和通信协议应满足附录D
的要求。

5.7 报警动作性能

5.7.1 报警设定值和量程

5.7.1.1 工业型探测器的各级报警设定值和量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探测器,报警设定值在10%LEL~60%LEL范围,量程下

限为3%LEL,量程上限为100%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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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设定值在150×10-6(体积分数)~600×10-6(体积分数)范
围,量程下限不大于50×10-6(体积分数),量程上限不低于最大报警设定值的2倍;

c)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不包括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由生产者规定其报警设

定值和量程。

5.7.1.2 商业型探测器的报警设定值和量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低限报警设定值在5%LEL~25%LEL范围,高限报警设定值在30%LEL~50%LEL范围。
量程下限不大于3%LEL,量程上限为100%LEL。

b) 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低限报警设定值在150×10-6(体积分数)~250×10-6(体积分数)范
围,高限报警设定值在300×10-6(体积分数)~500×10-6(体积分数)范围。量程下限不大于

50×10-6(体积分数),量程上限不低于高限报警设定值的2倍。

5.7.1.3 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的报警设定值和量程应同时满足5.7.1.1a)、5.7.1.1b)和5.7.1.2的要求。

5.7.1.4 管井型探测器的各级报警设定值应在10%LEL~60%LEL范围,量程应为0%LEL~
100%LEL。

5.7.2 报警动作值

5.7.2.1 在本文件规定的试验项目中,各类探测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工业型探测器、商业型探测器、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和管

井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不低于5%LEL;

b) 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不低于50×10-6(体积分数)。

5.7.2.2 在报警动作值试验中,工业型探测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3%LEL。

b)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3%量程

和50×10-6(体积分数)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

的绝对值不大于50×10-6(体积分数)。

5.7.2.3 在报警动作值试验中,商业型探测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3%LEL;

b) 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0×10-6(体积分数)。

5.7.2.4 在报警动作值试验中,管井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

3%LEL。

5.8 量程指示偏差

5.8.1 在探测器的量程范围内选取若干试验点的浓度值作为计算值,当被监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

分别达到对应的计算值时,探测器的测量浓度显示值与计算值之差的绝对值应为探测器在该试验点的

指示偏差。

5.8.2 工业型探测器在指定试验点的指示偏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探测器,指示偏差不大于5%LEL。

b)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指示偏差不大于5%量程和80×10-6(体积分数)中的较

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指示偏差不大于80×10-6(体积分数)。

5.8.3 商业型探测器在指定试验点的指示偏差应不大于5%LEL。探测一氧化碳的商业型探测器,指
示偏差应不大于80×10-6(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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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管井型探测器在指定试验点的指示偏差应不大于5%LEL。

5.9 响应时间

将探测器置于可燃气体浓度为低限报警设定值2倍的试验气体中并开始计时,探测器发出报警信

号所需的时间为探测器的响应时间。探测器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15s,且不大于60s。

5.10 方位

将探测器在生产者规定的安装平面内绕其安装点顺时针旋转,每次旋转90°后测量探测器的报警

动作值。重复上述操作4次,每次在不同方位上测得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均应满足5.7.2的

要求。

5.11 高速气流

5.11.1 在环境中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气的气流速率达到6m/s±0.5m/s的条件下,当可燃气体测量

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探测器应能发出报警信号。

5.11.2 工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5%LEL。

b)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量程

和80×10-6(体积分数)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

的绝对值不大于80×10-6(体积分数)。

5.11.3 商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5%LEL。探测一氧化碳的

商业型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80×10-6(体积分数)。

5.11.4 管井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5%LEL。

5.12 预热期间报警性能

5.12.1 商业型探测器应具有在预热期间报警的性能。

5.12.2 将商业型探测器在不通电状态下放置24h后,使其在可燃气体浓度为30%LEL的环境条件下

恢复供电,探测一氧化碳的商业型探测器在一氧化碳浓度为380×10-6(体积分数)的环境条件下恢复

供电,探测器应能在恢复供电后的5min之内发出报警信号。

5.13 防引燃性能

将不通电状态的探测甲烷或一氧化碳的商业型探测器置于甲烷浓度为8.5%(体积分数)的试验箱

中,探测丙烷的商业型探测器置于丙烷浓度为4.6%(体积分数)的试验箱中,保持5min。将探测器恢

复供电,保持5min,其间不应发生可燃气体引燃或爆炸现象。

5.14 采样气流变化

主动吸气式探测器应能在下述采样气流条件下工作,测量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5.11.2~5.11.4的

要求:

a) 如采样流量可调,将采样流量分别调至最大和最小流量;

b) 如采样流量不可调,使采样流量为正常流量的50%。

5.15 通信传输性能

采用有线通信连接的系统式探测器,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控制和指示设备之间的通信线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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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长度为1000m、截面积为1mm2 的多股铜导线连接,在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满负载条件下测量探测

器的报警动作值(至少一个通信回路按设计容量连接真实负载,其他回路连接等效负载),应满足以下

要求:

a) 工业型探测器满足5.11.2的要求;

b) 商业型探测器满足5.11.3的要求。

5.16 电源参数波动性能

5.16.1 根据探测器的供电方式,应按下述条件改变其外部供电电源参数:

a) 采用直流恒压或220V交流电压供电的探测器,将其供电电压分别调至其额定电压的85%
和110%;

b) 供电电压为脉动电压的系统式探测器,将其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控制和指示设备之间的

供电线路,通过长度为1000m、截面积为1mm2 的多股铜导线连接,将控制和指示设备的供

电电压分别调至其额定电压的85%和110%。

5.16.2 在电源参数波动条件下,分别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业型探测器满足5.11.2的要求;

b) 商业型探测器满足5.11.3的要求。

5.17 电池容量

5.17.1 当探测器仅采用电池供电时,测量其日平均工作电流IA,将满容量电池以25×IA 的放电电流

连续放电45d后重新放入探测器中,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池剩余电量能够使探测器以正常监视状态工作1h以上;

b) 继续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满足5.11.2~5.11.4的要求。

5.17.2 当探测器内部具有备用电池时,在备用电池放电至终止电压条件下,将其充电8h,备用电池容

量应能使其以正常监视状态连续工作12h,继续测量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业型探测器满足5.11.2的要求;

b) 商业型探测器满足5.11.3的要求。

5.18 绝缘电阻

探测器的外部带电端子和电源插头的工作电压大于50V时,外部带电端子和电源插头与外壳间的

绝缘电阻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应不小于100MΩ。

5.19 电气强度

探测器的外部带电端子和电源插头的工作电压大于50V时,外部带电端子和电源插头应能耐受频

率为50Hz、有效值电压为1250V的交流电压,历时60s的电气强度试验。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生

放电或击穿现象(击穿报警预置电流为20mA)。试验后,接通电源,探测器应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5.20 电磁兼容性能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1所规定的电磁干扰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探测器应保持正常监视状

态。试验后,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5.11.2~5.11.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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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磁兼容试验参数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放电电压/kV
空气放电(绝缘体外壳):8

接触放电(导体外壳和耦合板):6

放电极性 正、负

放电间隔/s ≥1

每点放电次数 10

正常监视状态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场强/(V/m) 10

频率范围/MHz 80~1000

扫频步长 不超过前一频率的1%

调制幅度 80%(1kHz,正弦)

正常监视状态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a

电压峰值/kV
AC电源线:2×(1±0.1)

其他连接线:1×(1±0.1)

重复频率/kHz 5×(1±0.2)

极性 正、负

时间/min 1

施加次数 3

正常监视状态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a

开路试验电压/kV

AC电源线:线-线1×(1±0.1)

AC电源线:线-地2×(1±0.1)

其他连接线:线-线0.5×(1±0.1)

其他连接线:线-地1×(1±0.1)

极性 正、负

试验次数 5

正常监视状态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抗扰度试验a

频率范围/MHz 0.15~80

电压/dBμV 140

调制幅度 80%(1kHz,正弦)

正常监视状态

  a 不适用于仅采用电池供电的探测器。

5.21 气候环境耐受性

5.21.1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2、表3所规定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
5.21.2 在表2、表3规定的气候环境耐受性(运行)试验期间,探测器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

5.21.3 在各项气候环境耐受性试验后,探测器不应发生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

5.21.4 在表2规定的气候环境条件下,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满足。

1)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

于7%LEL;

2)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7%
量程和120×10-6(体积分数)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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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20×10-6(体积分数)。

b) 商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7%LEL。探测一氧化碳的商

业型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20×10-6(体积分数)。

c) 管井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7%LEL。

5.21.5 在表3规定的气候环境耐受性试验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供电,探测器应能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测量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满足。

1)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之间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

不大于10%LEL;

2)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0%
量程和160×10-6(体积分数)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

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60×10-6(体积分数)。

b) 商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0%LEL。探测一氧化碳的

商业型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60×10-6(体积分数)。

c) 管井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0%LEL。

表2 气候环境耐受性试验(一)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a

Ⅰb Ⅱc
工作状态

高温(运行)试验
温度/℃ 55±2 70±2

持续时间/h 2 2
正常监视状态

低温(运行)试验
温度/℃ -10±2 -40±2

持续时间/h 2 2
正常监视状态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温度/℃ 40±2

相对湿度/% 93±3

持续时间/h 2

正常监视状态

  a 管井型探测器和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根据生产者明示的工作环境温度范围选择高温(运行)试验和低温(运行)

试验的试验条件。
b 试验条件Ⅰ适用于室内使用型探测器和商业型探测器。
c 试验条件Ⅱ适用于室外使用型探测器。

表3 气候环境耐受性试验(二)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盐雾试验a

盐溶液质量分数/% 5±1

喷雾时间/h 2

喷雾后湿热贮存温度/℃ 40±2

喷雾后湿热贮存相对湿度/% 93±3

湿热贮存时间/h 22

喷雾周期数 4

不通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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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气候环境耐受性试验(二)(续)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交变湿热(运行)试验b
高温限值/℃ 40±2

循环周期 2
正常监视状态

二氧化硫(SO2)腐蚀

(耐久)试验c

二氧化硫含量/10-6(体积分数) 25±5

温度/℃ 25±2

相对湿度/% 75±5

持续时间/d 21

不通电状态

  a 适用于工业型探测器、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和管井型探测器。
b 适用于商业型探测器和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
c 适用于管井型探测器。

5.22 机械环境耐受性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4所规定的机械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运行试验期间,探测器应保持正常监

视状态。试验后,探测器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5.11.2~
5.11.4的要求。

表4 机械环境耐受性试验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频率范围/Hz 10~150

加速度/(m/s2) 10

扫频速率/(oct/min) 1

轴线数 3

每个轴线上扫频循环数 1

正常监视状态

跌落试验
跌落高度/mm

质量不大于2kg:1000
质量大于2kg且不大于5kg:500

质量大于5kg:不进行试验

跌落次数 2

不通电状态

5.23 抗气体干扰性能

使商业型探测器分别在乙酸蒸气和乙醇蒸气气体干扰环境中各工作30min,干扰期间探测器应保

持正常监视状态。每种气体干扰后,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1h,然后测量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

5.11.3的要求。

5.24 抗食用油油烟干扰性能

将商业型探测器安装在附录E的试验设备中,使用一级大豆油加热产生的油烟,对探测器进行油

烟干扰。干扰期间及干扰后,探测器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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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的要求。

5.25 抗中毒性能

5.25.1 取两只相同的探测器,其中一只在可燃气体和六甲基二硅醚蒸气的混合气体环境中工作

40min,另一只在可燃气体和硫化氢的混合气体环境中工作40min。其间仅允许测量范围在3%LEL
以下的探测器(包括测量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其他类型探测器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

5.25.2 气体干扰后使两只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min,然后测量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以下

要求:

a) 工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满足。

1) 测量范围在3%LEL~100%LEL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

于10%LEL。

2) 测量范围在3%LEL以下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0%
量程和160×10-6(体积分数)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

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60×10-6(体积分数)。

b) 商业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0%LEL。探测一氧化碳的

商业型探测器,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60×10-6(体积分数)。

c) 管井型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0%LEL。

5.26 抗高浓度气体冲击性能

根据探测器的探测气体种类,将体积分数为不小于99.5%的可燃气体,或1000×10-6的一氧化碳

(空气平衡)以500mL/min的流量输送到探测器的采样部位,保持2min。经高浓度气体冲击的探测

器,再置于正常大气条件下,应能自动或通过手动复位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

值,应满足5.11.2~5.11.4的要求。

5.27 抗老化性能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5所规定的抗老化试验。可燃气体淹没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故障信号。在正

常大气条件下通电1h后,探测器应能自动或通过手动复位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测量探测器的报警

动作值,应满足5.11.2~5.11.4的要求。

表5 抗老化性能试验参数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抗老化性能试验
可燃气体淹没浓度 50%量程上限

可燃气体淹没时长/h 4

5.28 长期稳定性

5.28.1 使探测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连续工作28d,其间探测器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

5.28.2 长期通电结束后,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5.11.2~5.11.4的要求。

5.29 一氧化碳低浓度响应性能

探测一氧化碳的商业型探测器低浓度响应性能应符合表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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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一氧化碳探测器低浓度响应性能

一氧化碳浓度 之前不报警 之前报警

30×10-6(体积分数) 120min —

70×10-6(体积分数) 60min 90min

110×10-6(体积分数) 20min 40min

5.30 具有多种目标气体的探测器响应性能

5.30.1 表7为常见的可燃性气体、蒸气的分子式及其在空气中的爆炸下限。

5.30.2 生产者明示能够探测多种可燃性气体、蒸气的探测器,应首先以甲烷、丙烷、丁烷、乙炔、氢气或

一氧化碳中的一种作为基本目标气体,进行第6章(除6.36以外)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并满足本章相

应要求后,方可进行其他目标气体的响应性能测试。

5.30.3 当其他目标气体为可燃性气体时,在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和传感器标定后,使用目标气体测量

探测器的量程指示偏差和响应时间,应满足5.8和5.9的要求。

5.30.4 当其他目标气体为可燃性蒸气时,在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和传感器标定后,按照附录F中F.4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探测器进行响应性能的测试,应满足相应要求。

5.30.5 如目标气体在表7中未涉及,应首先确定目标气体的名称、爆炸下限和探测器报警设定值等参

数,探测器针对目标气体的响应性能应满足5.30.2~5.30.4的要求。

表7 常见可燃性气体、蒸气的分子式及爆炸下限

物质名称 分子式
爆炸下限

(体积分数)
物质名称 分子式

爆炸下限

(体积分数)

甲烷 CH4 4.4% 戊烷(正戊烷) C5H12 1.1%

丙烷 C3H8 1.7% 庚烷(正庚烷) C7H16 0.8%

丁烷(异丁烷) C4H10 1.4% 苯乙烯 C8H8 1.1%

乙炔 C2H2 2.3% 甲醇 CH3OH 6.0%

氢气 H2 4.0% 乙醇 C2H5OH 3.1%

— 乙酸 CH3COOH 4.0%

— 乙酸乙酯 CH3COOC2H5 2.0%

6 试验方法

6.1 总体要求

6.1.1 试验的大气条件

除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各项试验均在下列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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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试验样品

6.1.2.1 试验样品(以下简称“试样”)数量为15只,试验前应对试样予以编号。

6.1.2.2 如试样的报警设定值可调,则试样数量为30只,试验前将其平均分为两组予以编号,其中一组

试样的报警设定值设置为可调范围的下限值,另一组试样设置为上限值,分别完成本章规定的全部适用

项目。

6.1.2.3 如探测器能够探测多种可燃性气体、蒸气,除使用基本目标气体进行除6.36外的全部适用项

目外,每增加一种目标气体,应增加2只试样,用于多目标气体响应性能试验的测试。

6.1.2.4 商业型探测器应增加1只试样,用于外壳防护等级的测试,采用非金属材料外壳时,还应增加

1只试样,按照附录C的要求进行外壳燃烧性能试验。

6.1.2.5 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试样应进行工业型探测器试样和商业型探测器试样的全部适用项目。

6.1.3 试样的安装

在进行各项试验前,试样应按照生产者规定的正常供电和使用方式进行安装,如使用说明书中注明

有多种安装方式,应采用对试样工作最不利的安装方式。主动吸气式探测器应按照生产者规定的最大

采样管路长度正常安装,并在最不利位置的采样孔测量其报警动作值、量程指示偏差和响应时间。

6.1.4 试验前检查

试验前,首先对试样进行外壳、主要部(器)件、标志和包装的检查,结果应满足5.2、5.3和第8章的

要求。

6.1.5 试验前准备

6.1.5.1 试样在不通电条件下依次置于以下环境中:

a) -25℃±3℃,保持24h;

b) 正常大气条件,保持24h;

c) 55℃±2℃,保持24h;

d) 正常大气条件,保持24h。

6.1.5.2 除条款中明确规定外,在进行各项试验前,应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系统式试样应与可燃

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控制和指示设备保持正常通信连接。

6.1.6 容差

除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为±5%。

6.1.7 试验气体

配制试验气体应采用生产者明示的探测气体种类,除相关试验另行规定外,试验气体应由可燃气体

与洁净空气混合而成。采用甲烷、丙烷、丁烷、乙炔、氢气和一氧化碳当中的一种作为可燃气体配制试验

气体时,可燃气体的浓度不应低于99.5%(体积分数),一氧化碳的浓度不应低于10%(体积分数)。

6.1.8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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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试验程序

序 号 章条号 试验项目 试样编号

1 6.1.4 试验前检查 1~15

2 6.2 功能试验 1~15

3 6.3 报警动作值试验 1~15

4 6.4 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1、2

5 6.5 响应时间试验 1、2

6 6.6 方位试验 1

7 6.7 高速气流试验 1

8 6.8 预热期间报警试验a 1

9 6.9 防引燃性能试验a 1

10 6.10 采样气流变化试验b 2

11 6.11 通信传输性能试验c 2

12 6.12 电源参数波动试验d 2

13 6.13 电池容量试验 2

14 6.14 绝缘电阻试验 2

15 6.15 电气强度试验 2

16 6.16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3

17 6.17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3

18 6.1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d 3

19 6.19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d 3

20 6.20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d 3

21 6.21 高温(运行)试验 4

22 6.22 低温(运行)试验 4

23 6.23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5

24 6.24 盐雾试验e 6

25 6.25 交变湿热(运行)试验a 7

26 6.26 二氧化硫(SO2)腐蚀(耐久)试验f 7

27 6.27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8

28 6.28 跌落试验 8

29 6.29 抗气体干扰性能试验a 9

30 6.30 抗食用油油烟干扰性能试验a 9

31 6.31 抗中毒性能试验 10、11

32 6.32 抗高浓度气体冲击性能试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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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试验程序 (续)

序 号 章条号 试验项目 试样编号

33 6.33 抗老化性能试验 13

34 6.34 长期稳定性试验 14、15

35 6.35 一氧化碳低浓度响应性能试验a 1

36 6.36 多目标气体响应性能试验g X1、X2

  a 适用于商业型探测器、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
b 适用于主动吸气式探测器。
c 适用于系统式探测器。
d 不适用于仅采用电池供电的探测器。
e 适用于工业型探测器、工业及商业型探测器和管井型探测器。
f 适用于管井型探测器。
g 探测器每增加一种目标气体,试样数量增加2只。

6.2 功能试验

6.2.1 试验步骤

6.2.1.1 向试样通入试验气体使其发出报警信号,再将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并开始计时,检查并记录报

警状态的恢复情况。

6.2.1.2 测量并记录管井型试样在定时测量模式下,每个测量周期内气体传感器的单次工作时长和两

个连续测量周期的开始时间间隔。向试样通入试验气体使其发出报警信号,检查其是否自动切换至实

时测量模式,记录测量值的上传情况。检查管井型试样是否具有手动切换至实时测量模式的功能,记录

其自动切换定时测量模式的时间。
6.2.1.3 将有线通信方式的试样与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向试样通入试验气体,改变试样的工作状

态,检查并记录试样的通信地址、工作状态和测量浓度在控制和指示设备上的显示情况。

6.2.1.4 将无线通信方式的试样与控制和指示设备建立通信连接,使其通信距离为生产者明示的最大

距离。使试样发出报警和故障信号,测量控制和指示设备接收到相应信息所需时间;将试样关机并开始

计时,测量控制和指示设备发出故障信号的时间,检查其是否指示出通信故障的部位。

6.2.1.5 使管井型试样与控制和指示设备保持正常通信,检查试样在正常监视状态下连续两次发送通

信信号的时间间隔是否不大于24h,检查试样在不同工作状态下发送的通信信号是否满足5.5.2的

要求。

6.2.1.6 使独立式试样连续工作不少于24h,将独立式试样内部的读取接口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或

报警历史记录读取装置连接,检查控制器或读取装置能否完整读取试样的报警历史记录。检查并记录

试样内部计时装置的日计时误差和报警历史记录功能是否满足5.6的要求。

6.2.2 试验设备

计时器。

6.3 报警动作值试验

6.3.1 试验步骤

按照F.2的规定,将试样布置于试验设备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管井型试样切换至实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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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启动通风机,使设备内的气流速率稳定在0.8m/s±0.2m/s,再以不大于每分钟量程上限的1%
的速率增加试验气体的浓度,直至试样发出报警信号,记录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3.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4 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6.4.1 试验步骤

将试样布置于试验设备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管井型试样切换至实时测量模式。分别使被监

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试样量程上限的25%、50%和75%,任一浓度条件至少保持60s,记录试

样的测量浓度显示值。

6.4.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5 响应时间试验

6.5.1 试验步骤

6.5.1.1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设备中,启动通风机,使试验设备内的气流速率稳定在0.8m/s±0.2m/s。
用气罩将试样与试验设备中的空气隔离,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管井型试样切换至实时测

量模式。
6.5.1.2 将试验设备中的可燃气体浓度调节为试样低限报警设定值的2倍,气体浓度达到后打开气罩

并开始计时,记录试样发出可燃气体报警信号的时间。

6.5.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6 方位试验

6.6.1 试验步骤

将试样布置于试验设备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照F.2的规定,在试验气流方向与试样的采

样进气方向处于不同角度的条件下,按6.3规定的方法,分别测量试样在不同方位的报警动作值。

6.6.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角度尺或角度传感器。

6.7 高速气流试验

6.7.1 试验步骤

按照F.2的规定,将试样布置于试验设备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管井型试样切换至实时测量

模式。启动通风机,使试验设备内的气流速率稳定在6m/s±0.5m/s,再以不大于每分钟量程上限的

1%的速率增加试验气体的浓度,直至试样发出报警信号,记录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7.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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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预热期间报警试验

6.8.1 试验步骤

将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24h,其间试样不通电。将试样放入密闭试验箱中,向其中注入可

燃气体,使试验箱中的可燃气体浓度为30%LEL;探测一氧化碳的试样,使试验箱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为

380×10-6(体积分数)。对试样恢复供电并开始计时,当试样发出报警信号或计时达到5min后停止

计时。

6.8.2 试验设备

密闭试验箱、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9 防引燃性能试验

6.9.1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隔爆试验箱中,按5.13的规定将试验箱内的可燃气体浓度升至对应值,其间试样不

通电,保持5min。对试样恢复供电并开始计时,保持5min,观察并记录试验箱内的试验气体是否发生

引燃或爆炸现象。

6.9.2 试验设备

隔爆试验箱、计时器。

6.10 采样气流变化试验

6.10.1 试验步骤

使试样在5.14规定的采样气流条件下工作,以不大于每分钟量程上限的1%的速率,增加被监测区

域内可燃气体的浓度,直至试样发出报警信号,记录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0.2 试验设备

流量计、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11 通信传输性能试验

6.11.1 试验步骤

6.11.1.1 采用有线通信连接的试样,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之间的通信线路使用长度为1000m、截面

积为1mm2 的多股铜导线连接。试验期间,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通信线路在满负载条件下工作,其
中至少一个回路按设计容量连接真实负载,其他回路连接等效负载。

6.11.1.2 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1.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12 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6.12.1 试验步骤

6.12.1.1 采用直流恒压或220V交流电压供电的试样,将其供电电压分别调至其额定电压的8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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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2.1.2 供电电压为脉动电压的系统式试样,将其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之间的供电线路,通过长度

为1000m、截面积为1mm2 的多股铜导线连接。将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供电电压分别调至其额定

电压的85%和110%,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2.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调压器。

6.13 电池容量试验

6.13.1 试验步骤

6.13.1.1 当试样仅采用电池供电时,使其连续工作24h,测量日平均工作电流IA。将满容量电池以

25×IA 的放电电流持续放电45d后,重新装入试样中,检查并记录电池电量指示情况。如试样能正常

工作,使其以正常监视状态继续工作1h后,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3.1.2 当试样内部具有备用电池时,将备用电池放电至终止电压后,充电8h。使试样在正常监视状

态下以备用电池供电连续工作12h,如试样能正常工作,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

作值。

6.13.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电源分析仪。

6.14 绝缘电阻试验

6.14.1 试验步骤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用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分别对试样的下列部位施加500V±50V直流电压,持
续60s±5s,测量试样的绝缘电阻值:

a) 工作电压大于50V的外部带电端子与外壳间;

b) 工作电压大于50V的电源插头或电源接线端子与外壳间(电源开关置于开位置,不接通电源)。

6.14.2 试验设备

采用满足下列技术要求的绝缘电阻试验装置:

a) 试验电压:500V±50V;

b) 测量范围:0MΩ~500MΩ;

c) 最小分度:0.1MΩ;

d) 计时:60s±5s。

6.15 电气强度试验

6.15.1 试验步骤

6.15.1.1 将试样的接地保护元件拆除。用电气强度试验装置,以100V/s~500V/s的升压速率,分别

对试样的下列部位施加1250V/50Hz的试验电压,持续60s±5s,再以100V/s~500V/s的降压速

率使试验电压低于试样额定电压后,方可断电:

a) 工作电压大于50V的外部带电端子与外壳间;

b) 工作电压大于50V的电源插头或电源接线端子与外壳间(电源开关置于开位置,不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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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1.2 试验后,接通电源,观察试样的状态。

6.15.2 试验设备

采用满足下列技术要求的电气强度试验装置:

a) 试验电压:电压为0V~1250V(有效值)连续可调,频率为50Hz;

b) 升、降压速率:100V/s~500V/s;

c) 计时:60s±5s;

d) 击穿报警预置电流:20mA。

6.16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6.16.1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GB/T17626.2的规定进行试验布置,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GB/T17626.2规定的

试验方法对试样及耦合板施加符合表1所示条件的静电放电干扰,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条件试验结束后,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6.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7626.2和6.3.2的要求。

6.17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6.17.1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GB/T17626.3的规定进行试验布置,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GB/T17626.3规定的

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1所示条件的射频电磁场辐射干扰,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条

件试验结束后,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7.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7626.3和6.3.2的要求。

6.1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6.18.1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GB/T17626.4的规定进行试验布置,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GB/T17626.4规定的

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1所示条件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条件试验结束后,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8.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7626.4和6.3.2的要求。

6.19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6.19.1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GB/T17626.5的规定进行试验布置,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GB/T17626.5规定的

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1所示条件的浪涌(冲击)干扰,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条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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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束后,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19.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7626.5和6.3.2的要求。

6.20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6.20.1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GB/T17626.6的规定进行试验布置,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GB/T17626.6规定的

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1所示条件的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条件试验结束后,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20.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7626.6和6.3.2的要求。

6.21 高温(运行)试验

6.21.1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0.8±
0.2)m/s。以不大于1℃/min的升温速率将试样所处环境的温度升至表2规定的温度,保持2h,其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在高温环境条件下,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条

件试验结束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

6.21.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22 低温(运行)试验

6.22.1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0.8±
0.2)m/s。以不大于1℃/min的降温速率将试样所处环境的温度降至表2规定的温度,保持2h,其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在低温环境条件下,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条

件试验结束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

6.22.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23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6.23.1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0.8±
0.2)m/s。以不大于1℃/min的升温速率将试样所处环境的温度升至(40±2)℃,然后以不大于

5%/min的加湿速率将环境的相对湿度升至(93±3)%,保持2h,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在

湿热环境条件下,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条件试验结束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

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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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24 盐雾试验

6.24.1 试验步骤

按GB/T16838中盐雾试验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3所示条件的盐雾试验。条件试验

结束后,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50±5)%的环境条件下贮存3d,然后按GB/T16838规定的

方法清洗试样后,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24.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6838和6.3.2的要求。

6.25 交变湿热(运行)试验

6.25.1 试验步骤

按GB/T16838中交变湿热(运行)试验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3所示条件的交变湿热

(运行)试验。条件试验结束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检
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

6.25.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6838和6.3.2的要求。

6.26 二氧化硫(SO2)腐蚀(耐久)试验

6.26.1 试验步骤

按GB/T16838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3所示条件的二氧化硫(SO2)腐蚀(耐久)试

验。条件试验结束后,将试样置于温度为(40±2)℃、相对湿度小于50%的条件下干燥16h,然后在正

常大气条件下恢复1h~2h,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26.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16838和6.3.2的要求。

6.27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6.27.1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照生产者规定的正常方式刚性安装,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GB/T16838中振动(正
弦)(运行)试验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4所示条件的振动(正弦)(运行)试验,其间观察并记

录试样的工作状态。条件试验结束后,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

警动作值。

6.27.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满足GB/T16838和6.3.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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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跌落试验

6.28.1 试验步骤

按表4所示的试验条件,将带有完整包装的单只试样自由跌落在平滑、坚硬的地面上。条件试验结

束后,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28.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29 抗气体干扰性能试验

6.29.1 试验步骤

6.29.1.1 将试样放入容积为100L的密闭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6.29.1.2 向试验箱中注入1.60mL的乙酸试剂,按照F.3规定的方法加热乙酸试剂,待其完全蒸发后

开始计时,保持30min。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6.29.1.3 条件试验结束后,将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工作1h,然后按6.3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

作值。

6.29.1.4 将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工作24h后放入容积为100L的密闭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6.29.1.5 向试验箱中注入0.52mL的乙醇试剂,按照F.3规定的方法加热乙醇试剂,待其完全蒸发后

开始计时,保持30min。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6.29.1.6 条件试验结束后,将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工作1h,然后按6.3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

作值。

6.29.2 试验设备

  F.1和F.3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

6.30 抗食用油油烟干扰性能试验

6.30.1 试验步骤

6.30.1.1 将试样按生产者规定的安装方式安装在附录E规定的试验设备内,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

监视状态20min。将100mL的一级大豆油置于试验设备的加热皿中并关闭排烟阀。

6.30.1.2 接通加热器电源将大豆油加热至230℃±10℃后,保持10min,关闭加热器电源停止加

热,保持40min。

6.30.1.3 按6.30.1.2的步骤重复进行24次,试验期间试验设备顶部温度不应超过35℃。其间观察并

记录试样状态。

6.30.1.4 试验后,打开排烟阀排烟。将试样取出并在正常大气条件下通电1h以上,然后按6.3规定的

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30.2 试验设备

附录E和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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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抗中毒性能试验

6.31.1 试验步骤

6.31.1.1 将两只试样分别放入两个容积为100L的密闭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6.31.1.2 向其中一个试验箱中注入体积为10μL的六甲基二硅醚试剂,根据试样的探测气体种类,向
试验箱中通入可燃气体,可燃气体浓度为1%LEL[探测一氧化碳的试样,一氧化碳浓度为10×10-6(体
积分数)]。然后按照 F.3规定的方法加热六甲基二硅醚试剂,待其完全蒸发后开始计时,保持

40min,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6.31.1.3 根据试样的探测气体种类,向另一个试验箱中通入可燃气体,可燃气体浓度为1%LEL[探测

一氧化碳的试样,一氧化碳浓度为10×10-6(体积分数)]。然后向该试验箱中注入硫化氢气体,使气体

浓度达到10×10-6(体积分数),保持40min,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6.31.1.4 条件试验结束后,将两只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工作20min,然后按6.3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

的报警动作值。

6.31.2 试验设备

  F.1和F.3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

6.32 抗高浓度气体冲击性能试验

6.32.1 试验步骤

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将体积分数为不小于99.5%的试验气体(探测一氧化碳的试样,使用体

积分数为1000×10-6的试验气体)以500mL/min的流量输送到试样的采样部位,保持2min。使试样

处于正常监视状态30min,按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32.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流量计。

6.33 抗老化性能试验

6.33.1 试验步骤

将试样放置在密闭试验箱中,按照表5规定的可燃气体淹没浓度,对试样施加4h的老化试验,其
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条件试验结束后,将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通电恢复1h,按6.3规定

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33.2 试验设备

密闭试验箱、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34 长期稳定性试验

6.34.1 试验步骤

使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连续工作28d,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运行结束后,按6.3规

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6.34.2 试验设备

  F.1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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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一氧化碳低浓度响应性能试验

6.35.1 试验步骤

6.35.1.1 将试样放入密闭试验箱中,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min。将密闭试验箱中的

一氧化碳浓度调节为(30±5)×10-6(体积分数),保持120min,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6.35.1.2 将试样放入密闭试验箱中,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min。将密闭试验箱中的

一氧化碳浓度调节为(70±5)×10-6(体积分数),保持60min,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如试

样未发出报警或故障信号,继续保持该试验气体浓度,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直至试样发出

报警信号或计时时间达到90min,停止计时。

6.35.1.3 将试样放入密闭试验箱中,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20min。将密闭试验箱中的

一氧化碳浓度调节为(110±5)×10-6(体积分数),保持20min,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如

试样未发出报警或故障信号,继续保持该试验气体浓度,其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直至试样发

出报警信号或计时时间达到40min,停止计时。

6.35.2 试验设备

密闭试验箱、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6.36 多目标气体响应性能试验

6.36.1 试验步骤

6.36.1.1 当试样的目标气体为可燃性气体时,按照6.4和6.5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试样的量程指示偏

差和响应时间。

6.36.1.2 当试样的目标气体为可燃性蒸气时,按照F.4规定的试验方法,测试试样的响应性能。

6.36.2 试验设备

  F.1和F.4规定的试验设备、气体分析仪。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至少进行下列试验项目的检验:

a) 功能试验;

b) 报警动作值试验;

c) 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d) 响应时间试验;

e) 绝缘电阻试验;

f) 电气强度试验。

7.1.2 生产者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7.2 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6章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7.2.2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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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的设计、结构、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生产工艺、生产条件等发生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

量时;

c) 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发生变化时;

d) 停产1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产品质量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f) 其他通过型式检验才能证明产品质量的情况。

7.2.3 检验结果按GB12978中规定的型式检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7.3 使用过程检验

探测器在出厂后的长期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定期检验和校准。校准期

内,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5.11.2~5.11.4的要求。

8 标志和包装

8.1 产品标志

8.1.1 每只探测器均应有清晰、耐久的中文产品标志,产品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和适用场所分类;

b)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c) 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和生产地址;

d) 制造日期和产品编号;

e)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供电方式、目标气体、量程、报警设定值及使用环境温度范围)。

8.1.2 产品标志信息中如使用不常用符号或缩写时,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注明。

8.1.3 产品标志应在安装维护过程中清晰可见,且不应贴在螺丝或其他易被拆卸的部件上。

8.2 质量检验标志

每只探测器均应有清晰的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8.3 包装

8.3.1 一般要求

每只探测器应具有独立的密封包装,防止在正常的运输、搬运和贮存条件下对探测器造成机械损

伤,并采取必要的防潮措施。

8.3.2 使用说明书

产品包装内应有中文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满足GB/T9969的相关要求,并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分类:工作方式、测量范围、使用环境温度范围等;

b) 技术参数:供电方式、目标气体、量程、报警设定值、气体传感器使用寿命、通信方式、输出接

口等;

c) 功能操作:调零、标定、参数设置、复位、声光器件自检等;

d) 接线端子:连接方法和用途等;

e) 安装维护:安装调试、线路连接、日常维护、报警和故障状态的处置、历史记录的查询读取等;

f) 使用过程检验:检验周期、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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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应用场所指南

A.1 工业型探测器

工业型探测器主要安装于存在可燃性的气体和易挥发液体的工业现场,典型应用场所包括:

a) 油气开采:包括油田、气田、海上钻井平台;

b) 石油化工:石油的加工提炼和化学工艺合成等生产场所;

c) 原料储运:石油化工原料、试剂的储运仓库,液化天然气(LNG)的装卸码头;

d) 医药化工:从事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及制剂的生产,涉及有机溶剂和化学反应工艺的生产场所;

e) 金属冶炼:从事金属冶炼、矿石加工的生产现场,伴有可燃气体排放的作业场所;

f) 硅化工生产:生产硅基材料及相关产品,如多晶硅、单晶硅等,工艺过程中涉及高纯度气体和危

险化学品使用的场所;

g) 半导体加工:生产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工艺中使用高纯度可燃性气体的车间;

h) 能源设施:含燃气管道的城市地下管廊、燃气调压站、加油站、加气站等。

A.2 商业型探测器

商业型探测器主要安装于有城市燃气和液化石油气使用的公共和商业场所,主要用于监测场所内

意外泄漏的天然气(甲烷)、液化石油气(丙烷)及其不充分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典型应用场所包括:

a) 酒店厨房;

b) 商业综合体餐饮服务区;

c) 公共食堂;

d) 其他涉及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使用的商业场所。

A.3 管井型探测器

管井型探测器主要应用于无人值守的地下封闭空间内,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对于产品的续航时

间,系统组网和信息上报等性能提出了针对性的要求。典型的应用场所包括:

a) 地下燃气管道;

b) 地下燃气阀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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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B.1 编制原则

生产者在编制产品型号时,应按探测器产品类别的不同加以区分,通过型号代码准确反映产品的应

用方式。

B.2 编制方法

B.2.1 代码组成

如图B.1所示,产品型号代码应由产品类别代码和企业代码两部分组成。

-

产品类别代码

 

企业代码

图B.1 产品型号代码

B.2.2 产品类别代码

产品类别代码分为:

a) G———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b) J———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c) B———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d) X———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可燃气体探测器。

B.2.3 企业代码

企业代码由生产者自行编制,为英文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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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外壳燃烧性能试验

C.1 通则

商业型探测器的外壳采用非金属材料时,应按照C.2的规定进行外壳燃烧性能试验,并满足C.3的

要求。

C.2 试验

C.2.1 试验条件

C.2.1.1 试验用燃烧器具为酒精灯。

C.2.1.2 燃料为95%无水乙醇(分析纯)与5%甲醇(分析纯)的混合物(体积比)。

C.2.1.3 试验应在无通风环境的燃烧实验室、通风柜或试验箱中进行。通风柜或试验箱的容积应不小

于0.5m3。如采用试验箱,则应设置观察窗且内表面为深色,试验期间试验箱内无对外通风,并保证试

样周围空气的正常热循环。

C.2.1.4 燃烧实验室或试验箱应设置排烟装置,用于试验后排出燃烧产物。排烟装置在试验期间应关

闭,在试验后应立即打开。

C.2.1.5 试验场地应采取措施保护试验人员和场地的安全,避免:

a) 火灾和爆炸风险;

b) 烟雾和毒性产物的吸入;

c) 试验产生的毒性物质的残留。

C.2.2 试样制备

C.2.2.1 试样数量为1件。

C.2.2.2 在探测器外壳上截取长度为(80±2)mm、宽度为(10±0.5)mm的标准尺寸样条。样条厚度应

为外壳实际厚度,且不应超过10mm。厚度应通过使用千分尺分别在样条的中间和两端测量,取三次

测量平均值的方式确定。试验前,在距样条受火底边60mm处画出清晰的标记线。

C.2.2.3 如探测器的外壳尺寸不满足样条截取的要求,则应对完整外壳进行燃烧性能试验。

C.2.3 试样状态调节

试验前,应将试样在温度为21℃~25℃、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条件下,放置至少24h。
试样由状态调节环境中取出后,应在2h内完成试验。

C.2.4 试验步骤

C.2.4.1 试验期间,酒精灯应直立摆放,灯内燃料的液面高度不低于灯体高度的50%。酒精灯点燃后

应稳定至少2min,调节火焰高度为30mm~40mm。如试样燃烧产生的滴落物、颗粒物可能影响试验

结果时,可将酒精灯倾斜摆放,使其底面与水平面夹角为20°。

C.2.4.2 如图C.1所示,试样为标准尺寸样条时,将其垂直固定于酒精灯正上方,夹具夹持试样的长度

不应超过10mm。将试验火焰施加在试样底边的中点,应使酒精灯头距试样底边(20±2)mm。当试样

燃烧发生伸长或收缩时,应移动酒精灯或试样,使酒精灯头保持距试样底边(2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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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外壳燃烧性能试验示意图(标准尺寸样条)

C.2.4.3 如图C.2所示,试样为完整外壳时,将其整体垂直固定于酒精灯正上方,试验火焰施加在正常

使用时最易起燃位置,酒精灯头与最易起燃位置的距离为(20±2)mm。

图C.2 外壳燃烧性能试验示意图(完整外壳)

C.2.4.4 对试样施加火焰后开始计时,同时观察并记录试样的状态,及其燃烧滴落物、颗粒物的产生情

况。施加火焰30s后,立即移除酒精灯,检查试样是否有余焰或灼热现象,如有记录余焰及灼热现象的

保持时间。

C.2.4.5 当试样为标准尺寸样条时,试验结束后,取下试样并擦拭表面,去除表面的燃烧物和烟灰,检
查试样的燃烧情况。使用锋利物体(如刀刃)从夹具夹持一端向下依次按压试样的表面,如在某处开始

出现脆性、粉化现象,则记录该处为试样炭化部分的起点。

C.3 要求

试样燃烧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试验期间,试样未产生滴落物、颗粒物,或其产生的滴落物、颗粒物无余焰或灼热现象;

b) 移除火焰后,试样无余焰或灼热现象,如有,则余焰或灼热能够在3s内熄灭;

c) 试样为标准尺寸样条时,炭化部分起点不应高于60mm标记线;
试样为完整外壳时,试验期间不应完全烧毁。

13

GB15322.1—2026



附 录 D
(规范性)

可燃气体探测器历史事件记录读取装置

D.1 一般规定

D.1.1 将可燃气体探测器历史事件记录读取装置(以下简称“读取装置”)与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的

历史事件记录读取接口连接,应能读取探测器内部的各类历史事件记录。

D.1.2 通信接口应采用四线制,探测器内部应具有接口标识或防反接措施。

D.2 物理特性

D.2.1 电气特性

探测器内部的读取接口应使用2.54mm间距的四针单排排针,排针的1号~4号位定义说明如

表D.1所示。

表D.1 数据接口定义说明

序号 1 2 3 4

标识/PCB丝印 GND/G Up/U TXD/T RXD/R

说明 参考电平 接口工作电源输出 发送数据端 接收数据端

D.2.2 电平规定

读取接口采用TTL负逻辑串行通信信号电平,通信信号电平规则如表D.2所示。

表D.2 通信信号电平规则

低电平(二进制“1”) 高电平(二进制“0”)

输入:≤0.8V 输入:≥2V

输出:0V~0.4V 输出:2.4V~Up

D.2.3 工作电源

读取接口的工作电源由探测器提供,电源应在3.0V~5.5V直流电压范围,工作电流不应小于

30mA。

D.3 通信协议

D.3.1 通信方式

读取装置或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与探测器采用主从站、半双工通信方式,读取装置或可燃气体报警

控制器为主站,探测器为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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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 数据传输

D.3.2.1 传输响应

数据传输过程以主站向从站发出请求命令帧开始,从站接收到命令后作出响应。收到命令帧后的

响应延时应在30ms~100ms范围,字节之间停顿时间不应大于30ms。

D.3.2.2 差错控制

字节校验为偶校验,帧校验为纵向信息校验和,接收方无论检测到偶校验出错或纵向信息校验和出

错,均放弃该信息帧,不予响应。

D.3.2.3 通信速率

标准通信速率为4800bit/s,其他通信速率由生产者规定。

D.3.3 字节格式

每字节含8位二进制码,传输时加上一个起始位(0)、一个偶校验位和一个停止位(1),共11位。
传输序列如图D.1所示。其中,D0是字节的最低有效位,D7是字节的最高有效位。传输顺序为先低

位、后高位。

图D.1 字节传输序列

D.3.4 帧格式

D.3.4.1 数据帧定义

数据帧是传送信息的基本单元,数据帧格式如表D.3所示。

表D.3 数据帧格式

名称 代码 字节数

帧起始符 AAH 1

控制码
C1 1

C2 1

数据域长度 L 1

数据域 DATA n

校验码 CS 1

结束符 55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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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2 帧起始符

标识一帧信息的开始,其值为AAH=10101010B。

D.3.4.3 控制码C1、C2

控制码C1格式如图D.2所示。控制码C2格式如图D.3所示。

D7~D0:功能码

00H:非数据记录查询

01H:第1条记录查询

02H:第2条记录查询

……

FFH:第255条记录查询

图D.2 控制码C1格式

D3~D0:功能码

00H:查询各类记录总数

01H:查询第n条探测器报警记录

02H:查询第n条探测器报警恢复记录

03H:查询第n条探测器故障记录

04H:查询第n条探测器故障恢复记录

05H:查询第n条探测器掉电记录

06H:查询第n条探测器上电记录

07H:查询气体传感器失效记录

08H:查询探测器内部计时器当前时间

09H:查询第n条探测器消音记录

0AH:查询第n条探测器自检记录

0BH:查询第n条探测器阀控启动记录

0CH:查询第n条探测器阀控反馈记录

0DH:查询第n条其他产品状态信息记录

0BH~0DH:适用于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0EH~0FH:保留

图D.3 控制码C2格式

D.3.4.4 数据域长度L

L 为数据域的字节数,L=0表示无数据域。

D.3.4.5 数据域DATA

数据域包括数据标识等信息,其结构内容随控制码的功能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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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6 校验码CS

从帧起始符开始到校验码之前所有字节的和的模256。

D.3.4.7 结束符

标识一帧信息的结束,其值为55H=01010101B。

D.3.5 数据读取

D.3.5.1 主站请求帧(1)

用于请求查询各类记录的总数。控制码为C1=00H、C2=00H,请求帧格式如图D.4所示。

图D.4 请求帧(1)格式

D.3.5.2 从站应答帧(1)

控制码为C1=00H、C2=00H,数据域长度L=0CH。应答帧格式如图D.5所示。

图D.5 应答帧(1)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1)中:

a) n1:探测器报警记录总数;

b) n2:探测器报警恢复记录总数;

c) n3:探测器故障记录总数;

d) n4:探测器故障恢复记录总数;

e) n5:探测器掉电记录总数;

f) n6:探测器上电记录总数;

g) n7:气体传感器失效记录;

h) n8:探测器消音记录总数;

i) n9:探测器自检记录总数;

j) n10:探测器阀控启动记录总数;

k) n11:探测器阀控反馈记录总数;

l) n12:其他产品状态信息记录总数。

D.3.5.3 主站请求帧(2)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报警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1H,请求帧格式如图D.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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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6 请求帧(2)格式

D.3.5.4 从站应答帧(2)

控制码为C1=nH、C2=01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7所示。

图D.7 应答帧(2)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2)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报警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图D.8 年字节格式

在年字节格式中:

a) n2:十六进制年数据的高字节;

b) n3:十六进制年数据的低字节。
示例:2013年由十六进制表示为07DDH,n2=0x07、n3=0xDD。

图D.9 月字节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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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10 日字节格式

图D.11 时字节格式

图D.12 分字节格式

D.3.5.5 主站请求帧(3)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报警恢复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2H,请求帧格式如图D.13
所示。

图D.13 请求帧(3)格式

D.3.5.6 从站应答帧(3)

控制码为C1=nH、C2=02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14所示。

图D.14 应答帧(3)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3)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报警恢复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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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7 主站请求帧(4)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故障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3H,请求帧格式如图D.15所示。

图D.15 请求帧(4)格式

D.3.5.8 从站应答帧(4)

控制码为C1=nH、C2=03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16所示。

图D.16 应答帧(4)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4)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故障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9 主站请求帧(5)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故障恢复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4H,请求帧格式如图D.17
所示。

图D.17 请求帧(5)格式

D.3.5.10 从站应答帧(5)

控制码为C1=nH、C2=04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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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18 应答帧(5)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5)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故障恢复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11 主站请求帧(6)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掉电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5H,请求帧格式如图D.19所示。

图D.19 请求帧(6)格式

D.3.5.12 从站应答帧(6)

控制码为C1=nH、C2=05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20所示。

图D.20 应答帧(6)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6)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掉电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13 主站请求帧(7)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上电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6H,请求帧格式如图D.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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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21 请求帧(7)格式

D.3.5.14 从站应答帧(7)

控制码为C1=nH、C2=06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22所示。

图D.22 应答帧(7)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7)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上电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15 主站请求帧(8)

用于请求查询气体传感器失效记录。控制码为C1=00H、C2=07H,请求帧格式如图D.23所示。

图D.23 请求帧(8)格式

D.3.5.16 从站应答帧(8)

控制码为C1=00H、C2=07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24所示。

图D.24 应答帧(8)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8)中:

a) n1:气体传感器失效标志。0表示气体传感器未失效,失效日期时间均为0。1表示气体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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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失效,n2~n7为传感器失效的日期时间;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17 主站请求帧(9)

用于请求查询探测器内部计时器当前时间。控制码为C1=00H、C2=08H,请求帧格式如图D.25
所示。

图D.25 请求帧(9)格式

D.3.5.18 从站应答帧(9)

控制码为C1=00H、C2=08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26所示。

图D.26 应答帧(9)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9)中:

a) n1~n2:年;

b) n3:月;

c) n4:日;

d) n5:时;

e) n6:分;

f) n7:秒;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秒字节格式与分一致。

D.3.5.19 主站请求帧(10)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消音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9H,请求帧格式如图D.27所示。

图D.27 请求帧(10)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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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5.20 从站应答帧(10)

控制码为C1=nH、C2=09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28所示。

图D.28 应答帧(10)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10)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消音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21 主站请求帧(11)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自检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AH,请求帧格式如图 D.29
所示。

图D.29 请求帧(11)格式

D.3.5.22 从站应答帧(11)

控制码为C1=nH、C2=0A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30所示。

图D.30 应答帧(11)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11)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自检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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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23 主站请求帧(12)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阀控启动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BH,请求帧格式如图D.31
所示。

图D.31 请求帧(12)格式

D.3.5.24 从站应答帧(12)

控制码为C1=nH、C2=0B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32所示。

图D.32 应答帧(12)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12)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阀控启动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25 主站请求帧(13)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阀控反馈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CH,请求帧格式如图D.33
所示。

图D.33 请求帧(13)格式

D.3.5.26 从站应答帧(13)

控制码为C1=nH、C2=0C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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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34 应答帧(13)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13)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阀控反馈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D.3.5.27 主站请求帧(14)

用于请求查询第n 条探测器接收其他产品状态信息记录。控制码为C1=nH、C2=0DH,请求帧

格式如图D.35所示。

图D.35 请求帧(14)格式

D.3.5.28 从站应答帧(14)

控制码为C1=nH、C2=0DH,数据域长度L=07H。应答帧格式如图D.36所示。

图D.36 应答帧(14)格式

在从站应答帧(14)中:

a) n1:第n 条探测器接收其他产品状态信息记录;

b) n2~n3:年;

c) n4:月;

d) n5:日;

e) n6:时;

f) n7:分。
年、月、日、时、分字节格式分别如图D.8~图D.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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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抗食用油油烟干扰性能试验设备

E.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示意图见图E.1。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探测器安装位置(适用于壁挂安装的探测器,探测器距试验装置顶部距离h不大于100mm);

2———探测器安装位置(适用于吸顶安装的探测器);

3———油烟试验装置门;

4———加热皿;

5———加热器;

6———排烟阀。

图E.1 试验设备示意图

E.2 技术参数

抗食用油油烟干扰性能试验设备的各部件应具备如下技术参数:

a) 加热皿直径:(100±2)mm,高:(20±2)mm;

b) 加热器加热温度上限不低于300℃,且加热温度设定值连续可调,加热升温速率1℃/min~
20℃/min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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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可燃气体探测器试验设备和试验方法

F.1 试验设备

F.1.1 可燃气体探测器试验设备示意图见图F.1。

  标引序号说明:

1 ———风筒;

2 ———涡流机;

3、4———电机;

5 ———导流板;

6 ———整流栅;

7 ———进风门;

8 ———排气门;

9 ———蒸发器;

10 ———加热器;

11 ———可燃气体探测器;

12 ———可燃气体入口;

13 ———气体分析仪;

14 ———温湿度测量仪;

15 ———风速计;

16 ———加湿门。

图F.1 试验设备示意图

F.1.2 技术参数

可燃气体探测器试验设备的各部件应具备如下技术参数:

a) 通风机:风速范围0m/s~6.5m/s连续可调;

b) 加热器:温度范围35℃~75℃连续可调,升温速率小于或等于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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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湿器:相对湿度范围90%~96%连续可调,相对湿度加湿速率小于或等于5%/min;

d) 蒸发器:温度范围0℃~-40℃连续可调,降温速率小于或等于1℃/min;

e) 温度测量仪:误差不超过±2℃,分辨力小于或等于0.1℃;

f) 湿度测量仪:相对湿度误差不超过±3%,相对湿度分辨力小于或等于0.1%;

g) 风速计:测量范围0.2m/s~10m/s,测量误差不超过±5%,分辨力小于或等于0.1m/s。

F.2 测量报警动作值的试验方法

在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时,应按照图F.2所示对其进行试验布置。其中,参考轴为通过试样采样

孔中心的轴线(如试样具有多个采样孔,取其中一个采样孔中心轴线作为参考轴),参考轴与试验气流方

向所在直线在同一平面内,且该平面与试样的安装平面平行,试验气流方向所在直线与参考轴之间的夹

角为∠θ。除方位试验外,在进行各项试验规定的报警动作值测量时,应保持∠θ为90°(如试样具有多

个采样孔,各项试验选取的采样孔中心轴线应为同一轴线)。在进行方位试验时,应使试样绕其安装点

顺时针旋转,分别在∠θ为0°、90°、180°和270°的条件下,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图F.2 报警动作值试验布置示意图

F.3 使用液态试剂测试试样抗干扰性能的试验方法

F.3.1 在进行抗气体干扰性能试验(见6.29),和以六甲基二硅醚为干扰物质的抗中毒性能试验(见

6.31)时,应采用在密闭试验箱中加热蒸发定量试剂的方式产生相应峰值浓度的干扰物质。

F.3.2 如图F.3所示,试验前将试样和蒸发皿置于容积为100L的试验箱内,根据试验项目及所用干扰

物质,按照表F.1所示用量,向蒸发皿中注入试剂。

F.3.3 试验开始时,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试验期间试验箱应保持密闭。加热蒸发皿并开始计时,试
剂应在300s内完全蒸发,且加热期间试验箱内不应有火焰、火花或电加热器等可能点燃、消耗试验物

质的条件。待计时时间达到规定的干扰时间后,打开试验箱,将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通电恢复。

表F.1 干扰试剂用量

试 剂 用 量

乙酸 1.60mL

乙醇 0.52mL

六甲基二硅醚 10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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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F.3 使用液态试剂时的试验布置示意图

F.3.4 试验设备

微量注射器、计时器、带观察窗的密闭试验箱、蒸发皿。

F.4 使用液态试剂测试多目标气体响应性能的试验方法

F.4.1 当试样的目标气体为常温常压下易挥发液体产生的可燃性蒸气时,应采用在密闭试验箱中加热

蒸发定量试剂的方式对其进行测试。试验应进行2次,分别测试试样在不同浓度的目标气体条件下的

响应性能。

F.4.2 如图F.3所示,将试样和蒸发皿置于一个容积为100L的密闭试验箱内。试验布置应保证试样

的采样部位与蒸发皿以及蒸发皿与试验箱侧壁之间的距离满足要求。

F.4.3 根据公式(1)的规定,计算试验所需的试剂用量Vi,向蒸发皿中注入相应体积的试剂。

F.4.4 每次试验开始前,将试验箱封闭、启动箱内风扇,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F.4.5 启动蒸发皿的加热装置并开始计时,试验期间试验箱内不应有火焰、火花或电加热器等可能点

燃、消耗试剂的条件。观察试验箱内的状态,试剂应在300s内完全蒸发,当试样发出报警信号或计时

达到600s时,停止计时结束试验。

F.4.6 在公式(F.1)中的试验系数ki 分别取0.8和1.5的条件下,重复进行上述试验两次,试样针对目

标气体的响应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ki 取0.8时,试样在试验结束前保持正常监视状态;

b) 当ki 取1.5时,试样在计时达到480s前发出报警信号。

Vi=
kiαD·Li·VC

Vm
·Mi

ρi
…………………………(F.1)

式中:

Vi ———试剂用量,单位为毫升(mL);

ki ———试验系数,分别取0.8和1.5;

αD ———试样的报警设定值;

Li ———目标气体在标准大气条件下的爆炸下限(体积分数);

VC ———密闭试验箱的容积,单位为10的五次方立方厘米(105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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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目标气体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ρi ———试剂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Vm ———标准大气压下的摩尔体积常数,单位为毫升每摩尔(mL/mol),本式中取值22414。

F.4.7 试验设备

量筒或微量注射器、计时器、带观察窗的密闭试验箱、蒸发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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